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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根據交通部統計資料，造成我國交通事故死亡之成因，歷年來以酒後駕駛所

占比例最高；為了防制酒後駕駛，相關機關提出許多酒後駕駛的替代方案（如代

客叫車、指定駕駛及代理駕駛等）。目前有許多國家之代理駕駛已相當盛行，而

我國許多計程車車行雖已提供代理駕駛此項服務多年，但民眾實際使用率並不

高，因此，本研究透過國內外相關文獻回顧並設計問卷調查，了解民眾對於代理

駕駛服務之認知、代理駕駛相關措施意見之看法及建議等相關意見。本研究共回

收 452 份有效問卷，分析駕駛人對代理駕駛服務之看法，另為確定同一背景項目

之不同分群間是否存在認知上的差異，使用卡方檢定對樣本進行交叉分析，經由

問卷調查結果分析顯示，受訪者對於「收費方式」、「司機職業道德」2 方面較為

重視，在收費方式方面，多數受訪者認為應由政府統一規定代理駕駛費用；在司

機職業道德方面，多數受訪者擔心本身的安全；最後研擬相關策略規範，期能提

供管理單位作為推動立法，律定統一規範，訂定使用、管理等相關規定參考依據。 

關鍵字：代理駕駛、酒後駕駛 

一、前言 

近年來，因應聯合國兩公約中公民與政治公約對道路交通之重視，各國

對於肇事原因中比例顯著的疲勞駕駛與酒後駕駛重視度均提高，以及聯合國

發起的道路安全行動十年計劃中，增強道路使用者安全方面提及「制定並努

力遵守酒後駕車法律以及基於證據的標準和規則，以減少喝酒造成的碰撞和

傷害」，加上國人對於飲酒的特殊文化，每逢聚餐，常有所謂的〝無酒不成席〞、

〝不醉不歸〞等現象，若招待者無法讓賓客喝得不醉不歸，則表示招待不週、

誠意不夠，未盡主人翁的職責，因此國人的勸酒文化、拚酒文化，進而連帶

造成相關的社會問題，其中更以酒後駕駛所造成的交通事故傷害最為嚴重；

或許是政府政策使然，或許是人民對於道路交通安全認識之提高，但可確定

的是在媒體經常的報導中，清楚體認到現今民眾對於酒後駕駛之痛惡，政府

也在這一片人民對酒後駕駛的反彈聲浪中，一再的修法，對於酒後駕駛之行

為訂立嚴厲之處罰，而縱使法令已較過去嚴苛，但酒後駕駛之現象依然未有

所改善。根據交通部統計要覽資料，從表 1 中可看出，歷年來酒後駕駛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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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居於事故成因之首，再從表 2 小客車發生的交通事故中，發現酒後駕駛每

年都占了五分之一以上，由此可知，酒後駕駛除了對駕駛人本身造成傷害外，

也會牽連到其他當事人，可見酒後駕駛造成的嚴重危害。 

表 1 台灣地區歷年小客車 A1 事故成因統計 

年 

總 

件 

數 

違規

超車 

蛇行

逆向

行駛 

未靠

右行

駛讓

車 

未依

規定

轉彎

讓車

超速

失控

未依

規定

減速

搶越

行人

穿越

道

未保

持行

車距

離間

隔

酒後

駕駛

、疲

勞失

控

未注

意路

況

違反

號誌 

、標

誌管

制 

  

機件

故障 
其他

2004 780 19 24 53 39 102 36 13 26 187 147 68 0 66

2005 893 13 21 63 36 122 39 16 23 234 178 79 1 68

2006 889 19 15 67 35 94 27 14 25 271 157 89 2 74

2007 682 8 12 84 35 51 17 9 17 187 127 65 2 68

2008 594 10 10 58 21 59 11 23 16 155 112 62 3 54

2009 543 8 12 53 17 41 22 9 25 118 106 66 1 65

2010 514 9 17 59 14 33 14 14 10 128 109 54 2 51

2011 509 11 17 53 24 32 13 13 17 114 97 61 1 56

2012 490 6 14 59 29 35 9 13 12 104 97 61 2 49
資料來源：交通部統計要覽 

表 2 歷年小客車酒駕件數占小客車交通事故總數之百分比 
年份 總件數 小客車 酒後駕駛 百分比(%) 

2004 2,502 780 187 23.97 

2005 2,767 893 234 26.2 

2006 2,999 889 271 30.48 

2007 2,463 682 187 27.42 

2008 2,150 594 155 26.09 

2009 2,016 543 118 21.73 

2010 1,973 514 128 24.9 

2011 2,037 509 114 22.39 

2012 1,964 490 104 21.22 
資料來源：交通部統計要覽 

所謂的汽車代駛業係指業者調派人、車前往客戶指定的處所，代替飲酒

後之客戶駕駛該客戶之車輛，該客戶乘坐在自己之車輛內，而業者之車輛則

跟隨在後，將客戶及客戶之汽車同時送至指定之處所，是替代飲酒後自行開

車的方案之一；其與計程車最大的差別在於，計程車業者只是單純負責將人

運送至指定處所，並不包括該客戶原本自行駕駛之車輛（楊竣升，2009）。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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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許多計程車車行已實施代理駕駛服務多年，但民眾使用此項服務並非如

預期般盛行，甚至民眾對於代理駕駛服務制度亦不是十分了解，本研究希望

能了解民眾對目前代理駕駛服務之認識及接受程度，並探討目前代理駕駛服

務制度所可能產生之問題，藉由民眾觀點找出現行代理駕駛服務制度可修改

之處及未來發展之方向，了解民眾對代理駕駛服務之認知，以及研擬代理駕

駛管理制度與規範。 

二、文獻回顧與探討 

酒精對人體的影響重點主要在於腦部（阮祺文，2000），尤其是影響個人

的思想行為及判斷事物的能力，酒精的麻醉作用會痲痺腦細胞，產生所謂的

酒醉 (Intoxication)狀態，因此，酒醉程度完全視腦中酒精的含量而定，但因

無法抽檢腦中細胞，因此採抽取血液方式來測量，這也是目前世界各國以血

液中酒精含量(BAC)作為判定體內酒精濃度的標準。酒精對人體的種種作用

與人體內血液酒精濃度有很密切的關係，酒精在胃腸中很快會被吸收分佈到

全身各處，人體血中酒精濃度約在喝酒後 1～2 小時內達到高峰，在 12～24
小時大部分的酒精會經由體內的酒精去氫代謝為醋酸再氧化為二氧化碳排泄

出去。 

駕駛人對於駕駛行為的決策（陳高村，2001），依駕駛人交通行為決策的

反應程序，取決用路行為中所接受到的交通訊息，進行合理之判斷與反應（如

下圖 1）。當駕駛人因酒後駕車，職司訊息接受、判斷、司令與動作的大腦中

樞神經與動作部門，若因酒精麻醉而控制、調節功能受到抑制或催化，最直

接的結果就是反應遲緩、判斷錯誤或甚至無法作用。一般駕駛人飲酒後受酒

精影響，常表現出來的交通行為外觀特性，可區分為大類：(1)無視交通管制

措施。(2)無法正常操控車輛。(3)興奮、誇張舉動。 

 
資料來源：陳高村(2001) 

圖 1 駕駛人交通行為決策的反應程序 

國人之酒精代謝速率較西方人慢（蔡中志，2000），若飲酒過量，身體酒

精在 3 小時內仍難下降，酒精是一種中樞神經抑制劑，主要的藥理作用在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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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中樞神經的高階功能，而使人失去自我控制能力。其中，大腦皮質對酒精

最為敏感，酒精對網狀活動系統亦有抑制作用。大腦皮質受抑制後就失去統

一控制的能力，於是各種動作均無法達成，分辨力、判斷力、注意力等呈現

遲鈍，甚至完全喪失。又飲酒後的視覺能力會變差，一般人於平常狀態下週

邊視界可達 180 度，飲酒後的視覺角度將會縮減，喝愈多愈無法看清旁邊的

景物，亦可能抓不準目標，看不清車道線，對光的適應變差，無法正確操控

車輛。此外，運動反射神經也變得遲鈍，駕駛人提腳要踩煞車，但實際上已

慢了 1、2 秒。若當時速 60 公里，一秒鐘車子已經移動了 16.67 公尺，若是

時速 100 公里，一秒行駛距離則為 27.78 公尺，後果相當危險；若在高速行

駛的情況下，肇事機率自然高出許多。由表 3 資料顯示，血液酒精濃度在百

分之 0.03 至 0.05 間，多數駕駛人心境變換不定，速度及距離判斷力差；濃度

為百分之 0.05 至 0.08 時，駕駛能力受損；濃度為百分之 0.08 至 0.15 時，判

斷力已嚴重受到影響；濃度超過百分之 0.15 時，駕駛已進入恍惚狀態。在無

意識的狀態下開車，車輛就會成為殺人的武器。 

表 3 人體酒精濃度與肇事率 （行為表現） 之關係 
呼氣中酒精濃度 

(血液中酒精濃度) 行為表現或狀態 肇事率 

0.25mg/ l (0.05%；50mg/dl)  複雜技巧障礙、駕駛能力變壞 2 倍 

0.40mg/ l (0.08%；80mg/dl) 多話、感覺障礙 6 倍 

0.50mg/ l (0.10%；100mg/dl) 說話含糊、腳步不穩 7 倍 

0.55mg/ l (0.11%；110mg/dl) 平衡感與判斷力障礙度升高 10 倍 

0.75mg/ l (0.15%；150mg/dl) 明顯酒醉、步履蹣跚 25 倍 

0.85mg/ l (0.17%；170mg/dl) 噁心、步履蹣跚 50 倍 

1.50mg/ l (0.30%；300mg/dl) 呆滯木僵、可能昏迷 迷醉 

2.00mg/ l (0.40%；400mg/dl) 呼吸中樞麻痹、漸近死亡 無法開

車 
2.50mg/ l (0.50%；500mg/dl) 死亡  

資料來源：蔡中志(2000) 

根據胡谷展(2002)以臺北市交通警察人員、酒後駕車違規駕駛人為調查

對象，探討酒後駕車違規原因與行為特徵等，研究結果發現酒後駕車者違規

原因前三項排名依序為「自信沒有喝酒過量，還可以駕車」、「翌日需要用車，

不得不駕車回家」、「大眾運輸不方便，為節省計程車車資」，另外在王邦安

(2008) 酒醉駕車決意歷程與預防對策之研究 -以高雄地區為例研究中，以高

雄市地區依刑法 185 條之 3 移送法辦之酒後駕駛行為人為對象，進行問卷調

查，研究發現，酒後駕駛違規者決定酒駕之原因依序為自我認知之心理因素

方面的「雖有喝酒但若自認神智清楚則仍可駕車上路」、交通因素方面的「若

翌日需要用車，則縱有飲酒亦不得不將車開回家」、「無適合的大眾交通工具

或其他車輛可搭乘為了省時及方便，縱有飲酒仍可駕車離開」，而此可知，駕

駛人有酒後駕車違規行為，無非過於自信、抱持僥倖之心態抑或隔日一早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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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用車而貪圖便利等因素，而輕忽酒後駕車的風險，以理性選擇的觀點，倘

若能令駕駛人達到目的且相對需付出之酬勞小於其所冒風險可能造成之損

失，可望減少駕駛人選擇酒後駕駛之行為。 

國內酒醉駕駛問題已達相當嚴重程度，促使駕駛人酒後駕駛行為之主要

因素有：「對酒罪事故嚴重性缺乏認知」、「不瞭解酒精對駕駛能力之影響」、「不

瞭解酒醉駕駛之處罰規定」、「警察取締率低」等（林國禎，1995）。影響駕駛

者表現的行為與決策和事故嚴重度的風險因子，在事故發生前為駕駛本身生

理、觀念、認知和情緒；而宣導酒後不駕車之產品中，以法規知識為最多，

宣導法規知識對抑制酒後駕車行為意向確實有顯著效果（蘇宥宜，2005）。酒

後駕車行為意向之模式，分為訊息察覺度、法規知識、對政府執行政策之信

心、酒駕風險感認、酒駕感認行為控制與酒駕行為意向等六個潛在構面，採

用線性結構關係模式分析，發現性別、年齡、婚姻狀況及民眾飲酒量與飲酒

頻率對酒駕行為意向都有顯著影響，模式驗證得知酒駕感認行為控制為影響

酒駕行為意向之最重要因素，其中影響最大的是酒駕風險感認，法規知識次

之。顯示民眾在自我行為控制能力上，受到酒駕風險感認之影響最大，當民

眾酒駕風險感認愈高時，其行為控制能力也將愈高；訊息察覺度、法規知識、

對政策執行之信心與酒駕風險感認等變數也對酒駕行為意向產生顯著影響

（游俊哲，2002）。此外，張新立等人(2001)建議警察單位積極的執行酒後駕

車取締，可以減少重大肇事案件的發生。由事故情境分析，發現酒醉駕駛者

喪失判斷，分心和疲勞精神不集中，對於道路環境失去掌控能力，酒精濃度

高於 0.55mg/L 以上的駕駛者，因為酒精作用使其認知降低。飲酒對於駕駛行

為的影響並非飲酒行為的問題，而是酒精對人體的作用效果。因此，常被歸

類於藥物使用，或者駕駛失能的問題。蘇宥宜(2005)指出因為酒精對於一般

人體的影響是具有迷幻的效果，如同吸食非法藥物。當它的量超過駕駛本身

可控制與負荷的程度時，就會導致駕駛失去駕駛能力，表現不良判斷行為。

林大煜(1992)研究顯示，酒後影響駕駛行為約可分為駕駛人本身顯示酒醉、

車身搖擺不定、超低速行駛、猛然加速或減速、不正常剎車、大幅轉彎、突

然或違規轉彎、偏滑或突然歪向、險些撞擊來車或他物、未開車燈駕駛、跟

車太近、對交通號誌反應遲鈍、燈號與駕駛行為不一致，行駛中無故停車、

停車不當、車輛壓線或跨中心線行駛、不在規定車道內行駛、駛入相反車道

或搶道行駛等，血液中酒精濃度對人體駕駛能力之影響關係如表 4 所示。 

另外，在心理學中，「認知」(cognition)可分為狹義和廣義兩種。狹義的

認知是指認識或知道某訊息存在。而廣義的認知是稱所有形式的認識作用，

這些認識作用包括有感覺、知覺、注意、記憶、推論、想像、預期、計畫、

決定、問題解決，及思想的溝通等等（鍾聖校，1990） 。廣義的認知亦包含

感知(perception)，即透過察覺（awareness），發現、辨識、思考與評估訊息，

進而形成信念(belief)的組合體系。故本研究定義認知(cognition)係指人們對外

界對象的心理印象，包括有關的事實、知識和信念。獲得認知的方式，是透

過人與環境、教育、行為及經驗等互動的關係模式中，學習並轉化成一個明

確且清楚的認識，經由認知的歷程，得到屬於個人的看法與觀念。亦即是知

覺、記憶和思想的綜合，指的是個體經由意識活動對事物認識與理解的心理

歷程；簡而言之，係指個人對事物之瞭解情形、知識程度和看法，而其中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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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就是評價性的認知，包含有關該主體的知覺、想像、辨認、推理、判

斷等複雜的心理活動；認知的形成是直接的，但每個人接受的程度不同（侯

錦雄，2001）。駕駛人是車輛運作之主宰者，依據道路、環境和車輛狀況，進

行決策以控制車輛之行進。駕駛人之生理、心理、教育訓練之狀況勢將影響

駕駛人所作之決策，也因此影響了駕駛人之行車表現，如果行車時間在生理

現象最低潮時段進行，勢將升高發生交通事故的機會（周文生，1999）；當駕

駛人因酒後駕車，職司訊息接收、判斷、司令與動作的大腦中樞神經與動作

部門，因酒精麻醉而控制、調節功能受到抑制或催化，最直接的結果是反應

遲緩、判斷錯誤或甚至無法作用（黃舜榕，2003）。 

表 4 血液中酒精濃度對人體駕駛能力之影響關係 
血液中酒精濃度 狀態 對駕駛能力之影響 

0.03%(30mg/dl)以下 清醒 無明顯影響，幾乎與未飲酒無異 

0.03-0.05%(30-50mg/dl) 陶醉感 
1.多數駕駛人心境逐漸變化不定 
2.視覺與反應靈敏性減弱 
3.對速度及距離的判斷力差 

0.05-0.08%(50-80mg/dl) 興奮 
1.反應遲鈍 
2.駕駛能力受損 
3.遲而不決或決而不行 

0.08-0.15%(80-150mg/dl) 錯亂 
1.判斷力嚴重受到影響 
2.體能與精神協調受損 
3.駕駛人之體能困難增加 

超過 0.15%(150mg/dl) 麻醉 

1.視線搖晃 
2.駕駛人已進入恍惚狀態 
3.判斷及理解遭到扭曲 
4.駕駛不穩定 

超過 0.5%(500mg/dl) 昏睡 無法開車 
資料來源：林大煜(1992) 

三、國內外代理駕駛實施概況 

汽車代駕服務時，通常係由業者提供一輛伴隨汽車及兩名駕駛，抵達利

用者所約定之處所後，由其中一人代替消費者駕駛其汽車，此車輛稱為「代

行駕駛車輛」，另一人則駕駛業者所有之「伴隨駕駛車輛」。 

日本鑑於酒駕死亡件數居高不下，為能夠有效根絕飲酒駕駛之惡習，除

加強宣導民眾勿酒駕及嚴正執法，並朝加重罰則方向修正道路交通法外，另

於平成 13 年(2011)訂定施行「汽車代駕業適正化之法律」，以多管齊下之手

段遏止民眾酒駕行為。由於有這樣的替代方案，讓人民在飲酒之後有更安全

的選擇，其後 10 年間因飲酒駕駛所造成之死亡事故驟減（註：由平成 14 年

的 1000 件驟減至平成 24 年的 256 件）（黃慧娟，2013）。日本政府從法令之

設計，監督機關之權責賦予，最重要的是有計畫地整建出讓業者、社會大眾

都能夠接受的服務環境，推廣汽車代駕業之服務，使其具有延續性之成效。

日本汽車代駕業法認為汽車代駕業需符合下列三個要件：(1)主要是提供夜間

 
 

516



 

飲酒後之民眾替代其駕車之服務；(2)提供醉客乘車的相關服務；(3)通常會提

供營業用的汽車隨行。 

 
資料來源：日本神奈川縣警察廳網站 

圖 2 日本汽車代駕業之操作模式 

日本代駕業法對代駕業認定制度、代駕業者應遵守之事項及對代駕業者

之監督機制包括：(1)代駕業認定制度；(2)代駕業者應遵守之事項；(3)代駕業

者之監督。代駕業認定制度主要規定經營者之消極要件、認定手續及認定證、

認定證之補發、認定證之揭示義務、認定之撤銷及廢止、變更之報備、認定

證之返還、禁止租借證照予他人等事項。 

代駕業者應遵守之事項包括：(1)要求汽車代駕業者應於開始營業之前訂

定收費之標準，並揭示於營業處之明顯處，另收費標準調整時亦然；(2)業者

因代駕行為致使消費者或第三人之生命、身體或財產受到損害時，應依國土

交通省所訂之標準負損害賠償責任；(3)汽車代駕業者與利用者間就服務之主

要內容預先以契約約定之，該契約係由業者一方訂定，於營業開始前應向國

土交通大臣報備，並揭示於主營業處所明顯之位置；(4)具有「汽車代駕業適

正化之法律」第 3 條第 1 款至第 4 款消極資格者，不得從事代駕之工作，而

汽車代駕業者亦不得雇用此等人從事相關業務工作；(5)汽車代駕業者在提供

代駕服務時，必須依國家公安委員會規則之規定，於「代行駕駛車輛」及「伴

隨駕駛車輛」上標示由國家公安委員會所定式樣之標識。 

代駕業者之監督事項包括：(1)汽車代駕業者應於每個營業所備置相關簿

冊，記載國家公安委員會規則所定之必要事項；(2)公安委員會及國土交通大

臣為利職務之遂行，於職權之必要限度內，得命業者提供業務相關報告或資

料，警察官（或職員）得進入業者之營業所檢查簿冊、資料及其他物件，或

對相關人提出質問。又汽車代駕業者、安全駕駛管理人或代駕人員違反與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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駕業務相關之特定道路交通法令之情形，公安委員會認為該等違反行為將有

害於汽車代駕業之正當營運時，得對於該業務相關之必要措置給予指示；(3)
公安委員會發現就業者、安全駕駛管理員或代駕之人員違反一定法律，而認

該等行為嚴重危害汽車代駕業務之正當營運時，或基於國土交通大臣之請

求，應對汽車代駕業者之全部或一部營業處六個月以下之停業處分；(4)汽車

代駕業者具有以下情形時，公安委員會預先與國土交通大臣協議並取得其同

意後，得勒令其歇業；(5)公安委員會對於汽車代駕業者所為之指示、停業及

廢止之命令，如該業者之主要營業所所在地變更時，應儘速將處分移送通知

書送達於業者現在主要營業所所在地管轄之公安委員會。 

中國大陸地區非常重視酒後駕駛的交通安全問題，為配合整頓酒後駕駛

違法行為，許多地區極力推動代駕服務，宗旨是為減少酒後駕駛，從源頭上

做到防止酒後駕駛生交通事故；大陸地區代駕服務種類有旅遊長途代駕、商

務代駕及酒後代駕服務，旅遊長途代駕是為避免駕駛者的疲勞，雇用司機一

同出遊，或司機將乘客載至目的地後，自行搭乘其他交通工具離開，商務代

駕為中小企業為接待客戶或臨時性活動，雇用代駕公司的司機來做專職司

機，而本次研究著重於酒後代駕服務。 

大陸地區代駕服務收費標準如表 5 所示，主要以路程距離及服務時間來

決定收取之費用，一般須提前 40~60 分鐘預約，而為避免不必要的糾紛，一

些代駕服務公司要求司機發現乘客有喝醉意識不清醒的情形，原則上不接受

為其服務，除非有清醒的乘客陪同代駕服務公司才願意服務，在接受服務前，

需先簽訂代駕協議書，雙方達成共識才進行代駕服務；在司機招聘方面，一

般年齡介於 30-50 歲之間，有 8 年以上駕駛經驗，並通過家訪了解其人品、

生活習性及家庭經濟狀況，經代理駕駛公司路考及嚴格培訓後方可擔任，並

建立不定期抽查制度，也請乘客協助監督，要求司機樹立安全第一的思想觀

念，不可違反交通規則，一經發現有任何違規行為經查證屬實，將解除聘用。 

表 5 代駕公司代駕服務收費標準 
路程 10 公里內 10-20 公里 20-30 公里 30-40 公里 40-50 公里 50 公里外 

22:00 前 60 80 100 120 150 180 

22:00-23:00 80 100 120 150 180 200 

23:00-0:00 100 120 150 180 200 220 
0:00 後 120 150 180 200 220 250 

資料來源：北京博瑞昌源科技有限公司(2013) 

酒後代駕服務過程中，一旦發生交通事故，將產生賠償事宜，乘客在接

受代駕服務前需與代駕公司簽訂協議，其中約定發生交通事故後由哪方承擔

責任，交通事故若為代駕司機所造成，事故車輛有保險，由保險公司先行賠

償，保險公司可向代駕服務公司追償；事故車輛若無投保，因代駕司機屬於

職業行為，賠償責任由代駕服務公司承擔；若事故發生係因乘客車輛本身問

題，由乘客自行負擔，代駕服務公司不負擔任何賠償責任，而對於事故中無

辜受害的第三人，不為協議中的任何一方，應先由肇事車輛的車主對第三人

賠償，若為代駕司機責任再根據協議向代駕服務公司追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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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今科學技術發達，大陸地區有專門開發汽車代駕管理軟體的公司，融

合了日本、韓國等地的管理經驗，代駕系統管理軟體涵蓋了來電管理、訂單

管理、司機管理、銷售管理、調度管理、客服中心管理、智能手機客戶端、

組織機構、績效管理等功能，大型代駕服務公司透過管理系統，利用 GPS 及

LBS 能即時掌握司機出勤狀況和執行代駕任務時司機的位置，提高調度司機

和分派代駕任務的執行效率，並有效處理訂單，民眾也可透過下載代駕服務

App，利用服務軟體直接預約，並可查看在自己範圍內的司機，同時可以看

到司機的姓名、照片、駕駛年齡、客戶評價等，讓乘客可自行選擇並直接預

約該司機，乘客提交訂單後，司機就會收到乘客姓名、電話、出發地點及時

間等，待司機確認出發後，乘客可直接於手機地圖中看見司機移動方向，司

機接到客戶後，從開始服務到代駕結束整個過程都被記錄下來，作為監督代

理駕駛人行車路線並確保乘客的人身安全，讓乘客使用代駕服務更為便利，

也讓乘客安心。 

我國為防制酒後駕車，許多縣市亦極力推動各種防治對策，如加強路邊攔

檢勤務、宣導替代方案等，以臺北市政府為例，加強宣導各計程車隊所推的酒

後代駕服務，期能透過提高服務資訊透明度，以提高民眾接受度及使用率，預

約服務方式包括：(1)電話預約：民眾可撥打車隊叫車專線，並告知等候地點

及目的地（服務起訖點），即可由派遣中心估算里程並告知費用，並派遣車隊

內司機前往代駕，將人車平安送返家中；(2)現場排班：各車隊依實務需求於

若干地點排班，並與酒店、餐飲業者之櫃檯或泊車櫃檯合作，倘有民眾有需求

即可立即提供代駕服務；(3) 7-11 ibon 系統：民眾可於 7-11 ibon 系統進行酒後

代駕預約，並可於超商明亮舒適環境等候代駕司機，免收服務費用。 

四、代理駕駛服務認知之問卷分析 

本研究共計發放 285 份，回收 285 份，線上問卷共計 230 份，問卷回收後

檢查資料是否齊全，對於漏填題數達 3 題以上，單選題勾選多選項，將其歸納

為無效問卷予以刪除，經統計無效問卷計有 63 份，有效問卷總計 452 份，如

表 6 所示。問卷調查結果統計分析說明如下： 

表 6 問卷發放與回收數量一覽表 
地點 發放數 回收數 無效問卷 有效問卷 

臺北區監理所 285 285 63 222 

線上問卷 230 230 0 230 

合計 515 515 63 452 

(一)個人基本屬性： 

1. 性別：有效問卷 452 份中「男性」受訪者 334 人（占 73.9%）、「女性」

受訪者 115 人（占 25.4%）。 

2. 年齡：「18~20 歲」29 人（占 6.4%）、「21~30 歲」213 人(47.1%)、「3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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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96 人（占 21.2%）、「41~50 歲」59 人（占 13.1%）、「51~60 歲」44
人（占 9.7%）。 

3. 職業：「工業」102 人(22.6%)、「商業」43 人(9.5%)、「服務業」93 人(20.6%)、
「軍公教」46 人(10.2%)、「學生」104 人(23.0%)、「其他」57 人。 

4. 教育程度：「國小以下」15 人(3.3%)、「國中」53 人(11.7%)、「高中(職)」
103 人(22.8%)、「大學(專)」200 人(44.2%)、「碩、博士」79 人(17.5%)。 

5. 每月收入：「2 萬元以下」154 人(34.1%)、2 萬~未滿 4 萬元」175 人(38.7%)、
「4 萬~未滿 6 萬元」77 人(17.0%)、「6 萬~未滿 8 萬元」28 人(6.2%)、「8
萬元以上」10 人(2.2%)。 

6. 是否曾酒後駕駛：「經常」10 人(2.2%)、「偶而」266 人(58.8%)、「沒有」

176 人(38.9%)。 

7. 是否曾在外飲酒逕行返家而將汽(機)車留置他處：「經常」80 人(17.7%)、
「偶而」157 人(34.7%)、「沒有」215 人(47.6%)。 

(二)代理駕駛服務認知：（如表 7 所示） 

1. 在「對於代理駕駛的收費方式清不清楚」方面，約有 75%的受訪者認為

是不清楚的。 

2. 在「對於代理駕駛的叫車等車時間長短，多久能接受」方面，以「10~15
分鐘」人數最多約占 43%。 

3. 在「對於使用代理駕駛的行駛里程，多遠能接受」方面，以「10~15 公

里」人數最多約占 32%。 

4. 在「針對前述 1~3 項問項認為重要程度的排序」方面，第一重要以「收

費方式」人數最多約占 71%，第二重要以「等車時間」人數最多約占

58%，第三重要以「行駛里程」人數最多約占 67%。 

5. 在「對於代理駕駛的司機開車技術，何種影響最為擔心」方面，以擔心

「人員傷害」人數最多約占 56%。 

6. 在「對於代理駕駛的司機職業道德，哪項因素最為重要」方面，以認為

「侵犯人身安全」人數最多約占 61%。 

7. 在「對於代理駕駛的司機資格限制，哪項最為重要」方面，以認為「犯

罪前科紀錄」人數最多約占 52%。 

8. 在「對於代理駕駛的業者管理規範，哪項最為重要」方面，以認為「司

機遴選」人數最多約占 46%。 

9. 在「針對前述 5~8 項問項認為重要程度的排序」方面，第一重要以「司

機職業道德」人數最多約占 56%，第二重要以「司機資格限制」人數最

多約占 35%，第三重要以「司機資格限制」人數最多約占 32%%，第四

重要以「業者管理規範」人數最多約占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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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代理駕駛服務認知次數分配表 
問題內容 選項 回答人數 百分比(%) 

非常清楚 15 3.3 
清楚 32 7.1 
普通 61 13.5 
不清楚 247 54.6 

對於代理駕駛的收費方式

清不清楚？ 

非常不清楚 97 21.5 
10 分鐘以內 173 38.3 
10~15 分鐘 195 43.1 
15~20 分鐘 58 12.8 
20~25 分鐘 14 3.1 

對於代理駕駛的叫車等車

時間長短，多久您能接受？

25 分鐘以上 12 2.7 
10 公里以內 106 23.5 
10~15 公里 147 32.5 
15~20 公里 103 22.8 
20~25 公里 30 6.6 

對於使用代理駕駛的行駛

里程，多遠您能接受？ 

25 公里以上 66 14.6 
車輛外觀損傷 72 15.9 
車輛設備故障 52 11.5 
人員傷害 254 56.2 
不擔心 61 13.5 

對於代理駕駛的司機開車

技術，何種影響最為擔心？

其他 13 2.9 
個人衛生習慣 61 13.5 
偷竊車內財物 102 22.6 
侵犯人身安全 278 61.5 

代理駕駛的司機職業道

德，哪一項因素最為重要？

其他 11 2.4 
開車年資 40 8.8 
肇事紀錄 116 25.7 
交通違規紀錄 55 12.2 
犯罪前科紀錄 237 52.4 

代理駕駛的司機資格限

制，哪一項目最為重要？ 

其他 4 0.8 
司機遴選 212 46.9 
定時查核 139 30.8 
申訴處理 67 14.8 
獎懲制度 30 6.6 

代理駕駛的業者管理規

範，哪一項目最為重要？ 

其他 4 0.8 

(三)代理駕駛管理措施： 

1. 在「認為代理駕駛的收費標準應如何訂定」方面，以認為「由政府規定

統一定價」人數最多約占 42%。 

2. 在「目前臺北市政府交通局所公布的酒後代理駕駛參考服務費」方面，

約有 41%的受訪者認為是普通的。 

3. 在「相關機關若對業者進行定期查核，能有效監督業者」方面，約有 41%
的受訪者認為是普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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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認為應規定業者提高保險額度，並將保費納入收費標準由乘客負擔」

方面，約有 38%的受訪者是不贊成的。 

5. 在「認為代理駕駛制度對於防制酒駕是否有幫助」方面，約有 55%的受

訪者認為是有幫助的。 

6. 在「認為目前我國推廣代理駕駛的規範與配套措施是否完善」方面，約

有 58%的受訪者認為是不完善的。 

7. 在「認為未來我國是否需要立法規範代理駕駛管理制度」方面，認為不

需要的比例僅佔 7%，顯示大多數的受訪者較贊成立法規範代理駕駛管

理制度。 

五、代理駕駛管理規範之研擬 

本研究參考國外代理駕駛管理制度及問卷調查民眾對於代理駕駛的意

見，研擬「代理駕駛業管理辦法」，期望透過法律規範來保障消費者使用代理

駕駛的權益，以及未來相關主管機關能確實管理監督。 

(一)業者管理面： 

目前代理駕駛服務多是由計程車車隊所提供，並由車隊之計程車司機擔任

代駕司機，由代駕司機協助代替酒醉民眾駕車，故對於計程車車隊之管理妥當

與否影響代理駕駛頗鉅。 

1.欲提供代理駕駛服務之業者，應取得政府認可後，才可提供代理駕駛服

務，其認可要件建議如下： 
(1)經營業者不得為有犯罪前科之人，或曾為暴力集團之團員。 
(2)須依規定遴選代理駕駛司機，不得隨意任用。 
(3)於開始營業前訂定合理收費標準，並將收費標準揭示於營業處所明顯

之處。 
2.因故造成消費者或第三人之生命、身體或財產受到損害時，應依規定負損

害賠償責任；未依規定負賠償責任者，撤銷業者經營代理駕駛服務之資格。 
3.代理駕駛業者須訂定定型化契約，業者與消費者間就服務之主要內容先以

契約約定之，確保消費者權益不受到侵害。 
4.於提供服務前，應先向消費者確認收費方式、契約概要等事項，並請消費

者簽訂同意書。 
5.業者可自行建立網路平台，將代理駕駛司機之姓名、駕駛情形、相片，駕

駛年資、已載客數量等相關資料公布於網路平台，讓消費者可自行挑選司

機，亦可對司機進行評價，也讓消費者可針對司機的服務表現以最直接地

方式呈現出來，供其他消費者參考。 

(二)司機遴選面： 

為了讓消費者能安心地搭乘，代理駕駛司機占了絕大部分的原因，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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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代理駕駛司機之遴選應審慎，代理駕駛業者對所屬駕駛人也應負管理責

任，經過遴選後並對代理駕駛司機進行適合的教育訓練。 

1.擔任代理駕駛司機應具備足夠的開車年資，參考大陸地區其代理駕駛司機

須具備 8 年以上開車經驗。 
2.擔任代理駕駛司機不得為有犯罪前科之人，或曾為暴力集團之團員，且不

曾發生交通事故；另外不可有過多的交通違規紀錄。 
3.經過初步篩選後，對應徵司機進行家庭訪問調查，了解其人品、習性、及

家庭經濟狀況等。 
4.經遴選出具備可擔任代理駕駛司機資格之應徵者，須通過相關單位所規畫

之訓練課程（如：心理、行為、態度、開車技能等），加強行車安全教育

訓練並強化安全管理作為，並希望其能具有優良的職業道德，通過後發予

代理駕駛司機證照，才可擔任代理駕駛司機。 
5.建立不定期抽查制度，可派人偽裝為消費者，抑或請消費者協助監督，一

旦發現代理駕駛司機有任何違規之情形，且經查證屬實，立即解除聘用。 

(三)政府管理面： 

為降低酒後駕駛發生率，政府不斷宣導各種替代方案，由於代理駕駛服務

是由司機將飲酒者之車輛及飲酒者載至家中，因此對於此項服務之安全性疑慮

相對較高，若是能由政府相關機關立法管理，可讓有代理駕駛服務需求之消費

者，能更放心地使用代理駕駛。 

1.訂定代理駕駛損害賠償標準，業者因代理駕駛行為不當造成消費者或第三

人之生命、身體或財產受到損害，必須負損害賠償責任。 
2.監督代理駕駛業者對代理駕駛司機之駕駛狀況、安全維護管理、消費者申

訴處理情形等等之管理，並對業者進行不定期抽查，以了解業者是否有確

實管理。 
3.對於提供代理駕駛服務之業者，可對其進行評鑑工作、定期考核，以提升

代理駕駛服務品質，亦保障消費者權益。 
4.訂定獎懲制度，對於評鑑表現良好之業者，給予優良業者認證，而表現有

缺失的業者，斟酌情況，予以記點、罰緩等處罰。 

四、結論與建議 

(一)依據問卷調查結果可知，受訪者在對於使用代理駕駛所在意的因素中，

以「收費方式」、「司機職業道德」兩方面所占比例最高。因此，在收費

方式方面，多數受訪者認為應由政府統一規定代理駕駛費用；在司機職

業道德方面，多數受訪者擔心本身的安全，基於代理駕駛服務非如同一

般搭乘大眾交通工具，消費者及司機乃處於一封閉而緊密之空間，又消

費者是飲用酒精性飲料而辨識能力顯著下降者，對此應加強消費者之安

全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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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多數受訪者對於代理駕駛尚不甚了解，但在透過問卷解釋何謂代理駕駛

後，多數受訪者認為代理駕駛對防制酒駕是有幫助的，可見受訪者對於

代理駕駛所提供之服務是正向評價的。然而，我國目前對於代理駕駛並

無一套正式的規範管理，故本研究參考日本實施代理駕駛成功案例，制

定代理駕駛服務業法，包括以法律明訂收費標準，避免產生同業惡性競

爭情形，使收費透明化等；當業者進行代理駕駛服務發生通事故時，生

命、身體、財產遭受到損害時，賠償責任也由政府明定標準；以及對於

代理駕駛服務司機的管理，司機之遴選、平常表現、是否有違規情形等

等，加以明文規範，讓使用代理駕駛之民眾更有保障。 

(三)本研究建議相關單位推動立法，有效監督管理代理駕駛業者外，代理駕

駛業者可進一步針對不同需求之消費者提供不同之服務，如女性消費者

應加強對於女性消費者之安全保障，盡可能派遣女性駕駛或加強車內監

控系統，讓業者所提供之服務更能貼近消費者之期待。另外，在宣導方

面，可透過電視、網路、廣播、報章雜誌、媒體等，以及要求餐飲業者

提供代理駕駛服務資訊，宣導代理駕駛服務，避免飲酒者酒後駕車，有

助於防範因酒後駕駛發生交通事故。 

表8「代理駕駛業管理辦法」草案說明 

條 文 說 明 

第一條 為規範代理駕駛業者，並保障消費者權益，擬定本

辦法。 

明定本辦法的立法

目的。 

第二條 汽車代理駕駛業，乃以提供飲用酒精性飲料後的民

眾代替其駕車之服務。 

明定本法所稱汽車

代理駕駛業之定義。 

第三條 經營代理駕駛業之要件如下所述： 

一 已滿二十歲之成年者。 

二 未成年者，但因繼承不在此限。 

三 不得為曾犯故意殺人、搶劫、搶奪、強盜、恐嚇取財、

擄人勒贖或刑法第一百八十四條、第一百八十五條、

第二百二十一條至第二百二十九條、兒童及少年性交

易防制條例第二十四條至第二十七條、槍砲彈藥刀械

管制條例、懲治走私條例或毒品危害防制條例之罪，

經判決罪刑確定。 

四 須依規定遴選代理駕駛司機。 

參照日本「汽車代駕

業適正化之法律」及

我國道路交通管理

處罰條例第 37 條明

定經營代理駕駛業

者之要求。 

第四條 經提出申請，由主管機關許可後發予認定證，可經

營代理駕駛業。 

明定業者取得認定

證之合法性。 

第五條 認定證不得以不正當之方法取得、亦不得出售、租

賃或轉借而令他人取得，違者撤銷其經營資格。 

明定業者違法取得

認定證之處置。 

第六條 因故造成消費者或第三人之生命、身體或財產受到

損害時，應依規定負損害賠償責任；未依規定負賠

明定若發生交通事

故，業者對消費者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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償責任者，主管機關得撤銷業者經營代理駕駛業之

資格。 

第三人有損害賠償

責任。 

第七條 為確保收費之透明性，業者須將政府規定的收費標

準置放於營業處所明顯處。 

明定業者收費之標

準，保障消費者權

益。 

第八條 訂定定型化契約，並置放於營業處所明顯之處。 明定業者與消費者

間就服務之主要內

容預先以契約約定

之。 

第九條 提供服務時，應先向消費者確認收費方式、契約概

要等事項，並請消費者簽訂同意書。 

明定業者於提供服

務時，應事先與消費

者確認服務之內容。 

第十條 代理駕駛司機聘請之要件如下所述： 

一 不得為曾犯故意殺人、搶劫、搶奪、強盜、恐嚇取財、

擄人勒贖或刑法第一百八十四條、第一百八十五條、

第二百二十一條至第二百二十九條、兒童及少年性交

易防制條例第二十四條至第二十七條、槍砲彈藥刀械

管制條例、懲治走私條例或毒品危害防制條例之罪，

經判決罪刑確定。 

二 須具備足夠的開車年資，且不曾發生交通事故。 

三 經資格篩選後，對應徵司機進行家庭訪問調查，了解

其人品、習性、及家庭經濟狀況等。 

四 須通過相關單位所規畫之訓練課程，加強行車安全教

育訓練並強化安全管理作為，通過後發予代理駕駛司

機證照，始可擔任。 

參照其他國家代理

駕駛制度及我國道

路交通管理處罰條

例第 37 條明定對代

理駕駛司機之資格

要求。 

第十一條 代理駕駛業者營業處所須備置相關簿冊，記載下

述事項： 

一 代理駕駛司機之名冊。 

二 司機駕駛狀況、交通違規情形。 

三 消費者陳情、申訴內容、處理情形等。 

明定主管機關對代

理駕駛業之管理。 

第十二條 主管機關應監督代理駕駛業者對代理駕駛司機

之駕駛狀況、安全維護管理、消費者申訴處理情形

等之管理，並進行不定期抽查。 

明定主管機關對代

理駕駛業之監督義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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